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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玉环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》

的起草说明

根据《关于印发<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

新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3〕81号）、《浙江省

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

态更新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环函〔2023〕272号)、《关于印发

台州市 2023 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（台环函〔2023〕10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落实《全

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（202l-2035年）》、国家“十四五”生态

环境保护相关规划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

源利用上线最新要求，规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，提升成

果时效性和针对性，特开展本次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

工作。台州市采用市、县两级联动方式开展工作，由各县（市）

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辖区的更新工作，由台州市级整合汇总

全市成果并进行成果审核。基于此，我局起草了《玉环市生

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。现将有

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方案》编制背景

“三线一单”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，以生态保护红线、

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为基础，将行政区域划分为若

干环境管控单元，在一张图上落实生态保护、环境质量目标

管理、资源利用管控要求，按照环境管控单元编制环境准入

负面清单，构建环境分区管控体系。“三线一单”是战略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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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环评落地、项目环评审批的硬约束，也是其他环境管理工

作的空间管控依据。

由于我市国土空间规划、生态保护红线、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等发生重大变动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

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相关文件精神及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更好地落实科学管理、精准管理，开展本次玉环市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。

二、《方案》起草过程

我局于 2023 年 5 月启动玉环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

动态更新工作，根据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台州市

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》，召开市

发改局、市自规局、市经信局等相关部门及乡镇（街道）对

接会，明确动态更新技术要求，对本次动态更新任务进行分

解和落实，并与方案编制相关重点部门进行上门“一对一”

对接，开展方案编制资料收集工作；7月完成相关部门及乡

镇（街道）调整需求逐一对接，完成全市矢量对比及修正；

8月中旬，完成动态更新方案初稿编制，并于 8月 17日召开

市发改局、市经信局、市自规局、市农水局等 8个市级部门

及 11 个乡镇（街道）及玉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接会，进

行内容解读、质询讨论及答疑反馈，及时反馈答疑各部门及

乡镇（街道），实现市、乡镇（街道）两级的协调开展；8月

下旬，完成部门及镇（街道）意见征求，并在 8月底向市局

上报更新初步成果；9月，根据市局和部门（乡镇（街道））

意见反馈情况完善方案编制，并通过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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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家技术论证；11月上旬完成二次部门及镇（街道）意见

征求，并进一步完善方案文本；11月中旬，方案通过省生态

环境厅技术审查。

三、《方案》主要内容

（一）调整与时限

本轮动态更新范围为玉环市全市域，包括陆域和近岸海

域。本轮动态更新工作以 2022年为基准年，目标年为 2025

年，展望至 2035年。

（二）调整原则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要充分衔接生态保护

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、国土空间规划最新成

果，对符合动态更新情形的，统筹兼顾一并予以动态更新。

动态更新应以生态功能不降低、环境质量不下降、资源环境

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。原则上优先保护单元的空间格局应

保持基本稳定，重点管控单元的空间格局应与环境治理格局

相匹配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调整应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目

标和生态安全为前提，清单管理要求保持一定延续性。

（三）调整情况

本轮动态更新玉环市共划定陆域环境管控单元 36 个，

其中陆域优先保护单元 12个，总面积为 167.30平方公里，

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39.91%。陆域重点管控单元 15个，总面

积为 111.92 平方公里，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26.70%。陆域一

般管控单元 9个，总面积 139.93平方公里，占全市陆域面积

的 33.3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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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划定玉环市海域环境管控单元共 21 个，其中海域优

先保护单元 12 个，海域重点管控单元 8 个，海域一般管控

单元 1个。

与上一轮相比，陆域优先保护单元数量减少 3个，面积

减少 5.01平方公里，陆域重点管控单元数量不变，面积减少

28.09平方公里，陆域一般管控单元数量不变，面积增加 0.62

平方公里。海域优先保护单元数量增加 5个，海域重点管控

单元数量增加 3个，海域一般管控单元数量不变。环境单元

空间格局保持基本稳定。

四、《方案》意见征求采纳情况

2023年 8月 17日，形成《玉环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

态更新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征求市级有关部门及乡镇（街

道）意见，2023年 11月 13日，第二轮征求市级有关部门及

乡镇（街道）意见。两次征求意见，各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

通过书面反馈，9 个单位共计反馈 19 条意见，其中已采纳

11条，剩余 8条因衔接省、市级方案内容或调整支撑依据不

足，未采纳。11个单位无意见。


